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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而
蔬
食
主
義
終
軫
遍
及
整
個
中
國
的
出
家
衆
了
，
這
基

礎
由
誰
奠
定
的
呢
？
仕
邦
認
爲
應
緣
於
隋
朝
智
者
大
師
(
智
顗

，
五
三
八
l

五
九
七
)
所
創
「
五
時
說
法
」
理
論
的
影
響
。

智
者
「
五
時
」
之
說
，
是
魏
晉
以
來
「
判
教
」
運
動
的
產

物
。
「
判
教
」
的
產
生
，
是
緣
於
佛
經
譯
出
日
漸
增
多
之
後
，

硏
治
釋
典
的
人
發
現
不
同
佛
經
的
內
容
有
彼
此
矛
盾
的
現
象
，

對
佛
學
的
闡
釋
和
講
說
，
造
成
不
少
障
礙
。
因
此
，
大
家
紛
紛

對
此
矛
盾
提
出
種
種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使
歸
之
合
理
化
。
在
種
種

不
同
判
教
競
爭
之
下
，
「
五
時
」
之
說
取
得
最
後
勝
利
，
匱
到

現
代
，
此
說
仍
爲
僧
尼
們
堅
強
地
深
信
不
疑
。

所
謂
「
五
時
說
法
」
是
宣
稱
佛
陀
在
五
個
不
同
的
時
代
，

對
不
同
佛
學
程
度
的
人
講
說
不
同
的
佛
法
。
而
由
於
前
後
所
講

的
內
容
有
異
，
故
表
面
上
看
來
似
乎
互
相
矛
盾
而
已

1
1

。

此
說
一
出
，
將
華
夏
佛
教
徒
對
不
同
經
本
的
內
容
互
相
矛

盾
的
疑
慮
掃
除
了
，
他
們
依
此
「
恍
然
」
軫
原
來
這
些
矛
盾
由

於
釋
尊
在
不
同
時
期
，
對
不
同
程
度
的
聞
法
者
由
淺
入
深
地
講

說
不
同
的
法
！
菸
是
大
家
安
心
於
上
述
的
矛
盾
現
象
了
，
寺
院

中
人
也
一
直
師
徒
一
代
傳
一
代
地
講
授
「
五
時
」
之
說
，
以
迄

軫
現
今
。

至
於
佛
教
在
印
度
的
發
展
是
否

一
如
智
者
大
師
之
所
言
？

今
姑
且
置
之
不
論
。
而
即
使
如
今
佛
學
研
究
發
達
，
教
義
和
教

史
了
解
日
深
，
猶
有
大
部
份
佛
教
徒
對
此
絕
不
起
疑
心
，
那
麼

古
代
的
人
，
更
堅
強
地
篤
信
了
。

此
說
流
行
之
後
，
意
外
推
動
了
中
國
出
家
人
蔬
食
傳
統
的

發
展
。
因
爲
「
五
時
」
最
後
一
個
時
代
是
「
法
華
涅
槃
時
」
，

這
是
佛
陀
垂
入
滅
之
前
，
對
佛
教
訓
練
最
深
的
人
開
示
以
「
衆

生
平
等
」
爲
主
旨
的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和
以
「
人
人
得
成
佛
」

爲
主
旨
的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。

《
涅
槃
經
》
既
然
是
偉
大
的
佛
陀
臨
入
涅
槃
前
作
最
後
說

法
的
紀
錄
，
也
就
是
釋
尊
臨
終
前
對
出
家
、
在
家
二
衆
最
後
的

咐
囑
，
那
麼
《
涅
槃
經
．
四
相
品
第
七
之
一
》
指
示
大
家
不
要

吃
一
切
肉
，
連
自
死
畜
生
的
肉
也
不
要
吃
是
佛
陀
最
後
的
遺
囑

談
華
夏
僧
尼
何
以
發
展
出
厲
行
蔬
食
的
傳
統
o
.
E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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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於
是
大
家
都
遵
從
這
遺
囑
，
不
只
長
江
流
域
，
連
梁
武
帝
國

力
所
不
能
及
的
黃
河
流
域
，
信
佛
的
人
都
漸
漸
走
上
純
喫
菜
的

路
子
。自

從
經
過
梁
武
帝
有
意
推
動
出
家
人
蔬
食
，
再
加
上
智
者

大
師
無
意
中
加
一
把
勁
推
動
之
後
，
在
唐
朝
初
年
已
見
其
效
果

。
唐
釋
道
宣
《
續
高
僧
傳
·
釋
智
保
傳
》
載
有
如
下
的
故
事.. 

釋
智
保
是
唐
代
京
師
長
安
勝
光
寺
的
僧
人
，
爲
人

認
眞
修
行
而
個
性
剛
強
。
他
在
武
德
末
年
(
約

六
－
一
五l
`
\
~I一4＾
)
得
病
臨
終
之
前
，
封
友
人
釋

慧
滿
說
自
己
身
後
會
成
爲
本
寺
的
守
護
神
。

及
至
保
公
圓
寂
後
百
日
，
有
老
婆
婆
身
上
藏
著
酒
瓶
和
肉

食
，
準
備
偷
運
給
勝
光
寺
中

一
些
害
群
之
馬
。
當
她
走
進
寺
門

之
時
，
忽
然
暴
斃
倒
地
，
碰
破
酒
瓶
而
流
得
滿
地
都
是
，
胎
是

大
家
都
說
剛
強
的
智
保
成
了
護
寺
尊
神
之
後
，
動
手
取
她
性
命

以
免
酒
肉
進
寺
云
云
。

上
述
神
話
性
的
故
事
透
露
了
很
重
要
的
消
息
，
這
就
是
老

婆
婆
要
將
酒
肉
收
藏
在
懷
中
偷
偷
帶
給
寺
僧
。
倘
使
在
梁
武
帝

尙
未
公
佈
〈
斷
酒
肉
文
〉
的
時
代
，
大
可
不
必
如
此
偷
偷
摸
摸

。
這
礱
定
說
，
故
事
發
生
之
時
，
在
京
師
長
安
的
勝
光
寺
已
在

實
行
蔬
食
，
故
寺
僧
中
的
不
肖
份
子
想
享
用
酒
肉
非
如
此
不
可

！
又
，
「
武
德
」
是
唐
代
開
國
者
唐
高
祖
二
＾
一
八
？
六
二
六

在
位
)
的
年
號
，
這
顯
示
了
李
唐
建
號
之
初
，
黃
河
流
域
的
佛

寺
，
也
在
實
行
蔬
饌
爲
餐
了
！

倘
使
佛
教
的
寺
院
在
唐
初
已
完
全
蔬
食
，
則
日
後
的
僧
史

，
大
可
不
必
再
在
僧
尼
的
傳
記
中
申
明
某
人
是
否
吃
素
？
然
而

接
踵
於
《
續
高
僧
傳
》
而
修
撰
的
北
宋
釋
贊
寧
(
九
了
兀
?
_

0
0

二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之
中
，
仍
見
直
接
或
間
接
標
示
的
蔬

食
沙
門
有
十
四
人
。
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敘
事
大
約
始
於
唐
貞
觀
九
年
工
＾
三
五
)

，
而
終
於
北
宋
端
拱
元
年
(
九
八
八
)
,
有
正
傳
－
二
二
八
人

，
附
見
四
九
0
人
。
雖
然
上
述
的
十
四
人
僅
屬
少
數
，
但
寧
公

既
要
標
示
他
們
，
反
映
了
素
食
主
義
並
非

一
下
子
便
風
行
於
全

匾
的
佛
門
。
反
過
來
說
，
贊
寧
的
書
中
也
頗
記
載
飲
酒
食
肉
的

除
饉
衆
，
如
：
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卷
二
十
的
唐
僧
義
師
(
約
七
八
五
？

七
八
六
時
人
)
是
個
「
狀
類
瘋
狂
」
的
人
，
他
經
常
在
蘇
州
一

帶
乞
食
。
有

一
天
，
他
突
然
手
執
斧
頭
將
市
場
中
一
些
民
房
底

屋
簷
砍
下
，
人
們
制
止
他
，
他
仍
舊
照
砍
！
到
了
夜
裡
，
市
場

發
生
大
火
，
火
勢
一
直
漫
延
，
獨
有
被
砍
的
數
間
房
屋
未
被
燃

及
。
又
，
義
師
好
居
於
廢
棄
的
佛
寺
，
經
常
積
聚
木
佛
像
和
壞

繙
蓋
等
作
燃
料
，
以
便
燒
炙
鯉
魚
而
食
。

同
書
卷
十
九
的
唐
僧
廣
陵
大
師
(
約
七
九
九
時
人
)
,
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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僧
徒
喜
飲
酒
食
肉
，
又
往
往
自
持
氣
力
大
而
強
搶
別
人
錢
財
，

大
家
都
認
爲
他
是
個
惡
僧
。
有
一
天
，
他
回
所
居
揚
州
孝
感
寺

後
閉
門
打
坐
，
有
人
從
門
縫
窺
看
，
赫
然
看
到
大
師
的
眉
眼
之

間
放
出
神
光
，
照
得
－
室
通
明
。
這
人
驚
報
於
寺
衆
，
大
家
始

知
大
師
原
來
是

一
位
神
僧
，
連
忙
群
起
趕
來
瞻
仰
敬
禮
。

同
書
卷
二
一
的
唐
雉
鳩
和
尙
(
約
八
二
涵
四
人
)
是
二
缸

年
邁
的
僧
徒
，
這
位
老
僧
每
天
要
吃
兩
隻
雉
鳩
，
因
而
得
名
。

由
菸
他
經
常
噉
肉
，
僧
俗
都
對
他
加
以
指
責
，
但
他
照
吃
無
誤

。
有
一
天
，
一
位
貧
士
前
來
向
他
求
食
，
老
僧
分
兩
隻
鳩
腿
給

他
吃
下
。
飯
後
，
老
僧
漱
口
，
只
見
兩
隻
雉
鳩
從
他
口
中
飛
出

，

一
隻
落
地
後
馬
上
行
走
，
另
一
隻
卻
伏
地
不
能
動
。
貧
士
一

見
，
嚇
得
把
吃
下
的
東
西
嘔
出
來
。
此
時
節
，
伏
地
的
雉
鳩
得

回
兩
足
，
即
時
站
起
來
走
動
了
。
這
時
大
家
始
知
老
僧
未
眞
個

吃
下
兩
鳥
，
於
是
人
們
改
爲
崇
敬
他
。

同
書
同
卷
的
唐
僧
亡
名

1
2上
座
(
約
八
=
冗
籬
四
人
)
是
梁

山
寺
的
管
事
沙
門
，
爲
人
處
事
公
允
，
寺
僧
都
敬
畏
於
他
。
然

而
上
座
平
常
愛
飲
酒
食
肉
，
因
此
不
少
寺
僧
都
倣
效
於
他
。
一

天
，
上
座
忽
然
製
造
一
個
大
得
可
以
當
被
單
蓋
的
大
薄
餅
，
再

召
集
僧
衆
說
：
「
我
們
往
遊
尸
陀
林
去
！
」
說
畢
，
帶
著
大
餅

率
領
衆
人
到
郊
外
的
墳
場
。
這
墳
場
遍
地
腐
爛
發
臭
的
死
屍

1
3

，
上
座
舒
展
大
餅
，
蓋
在

一
具
腐
屍
身
上
，
捲
起
來
向
口
便
啖

。
同
來
諸
僧
登
時
全
都
掩
鼻
唾
地
而
走
，
上
座
大
呼
：
「
你
們

能
喫
得
下
這
樣
的
肉
，
纔
好
去
喫
其
他
的
肉
呀
！
」
經
此
一
役

，
寺
僧
們
誰
也
不
敢
再
吃
肉
了
！

同
書
同
卷
的
唐
僧
契
此
(
約
卒
於
九

O
三
)
是
四
明
縣
人

，
他
經
常
背
著
布
袋
入
當
地
的
市
場
行
乞
，
每
當
乞
得
肉
或
魚

，
必
然
在
喫
的
時
候
分
小
許
放
入
布
袋
中
。
倘
使
他
向
店
家
要

酒
喝
而
乞
得
的
話
，
則
店
家
這
天
的
生
意

一
定
好
，
貨
物
暢
銷

，
故
商
人
們
都
樂
得
供
他
酒
。
當
契
此
預
知
天
旱
將
要
來
臨
，

他
便
穿
高
齒
的
木
屐
；
若
快
要
有
水
災
，
他
就
穿
浸
濕
了
的
草

鞋
，
向
人
們
示
警
。

同
書
卷
三

一載
五
代
十
國
時
吳
越
國
(
在
今
浙
江
省
)
的

師
簡
(
九

了
兀
以
前
人
)
是
個
不
守
戒
律
的
僧
人
，
他
經
常
遊

訪
於
杭
州
的
高
門
大
族
之
家
。
他
若
肚
子
餓
了
，
便
要
求
主
人

供
他
雞
肉
當
飯
喫
。
遇
到
人
家
有
美
酒
，
他
不
客
氣
地
連
飲
數

杯
。
又
師
簡
經
常
預
言
當
地
的
災
福
，
起
初
人
們
當
耳
邊
風
，

及
至
事
情
眞
個
發
生
，
其
或
吉
或
凶
恰
如
他
的
預
言
。
此
外
，

他
又
喜
歡
替
有
意
遷
葬
先
人
的
人
看
風
水
找
穴
位
，
經
他
指
示

下
葬
之
後
，
這
家
族
往
往
大
得
福
佑
。

同
書
同
卷
載
五
代
十
國
時
後
蜀
國
(
在
今
四
川
省
)
的
點

點
師
(
約
九
閂
己
哼
入
)
不
知
其
法
號
，
由
於
這
位
法
師
講
話

時
一
直
用
手
指
指
點
點
地
加
強
語
氣
，
因
而
有
此
稱
號
。
點
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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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在
人
前
飲
酒
食
肉
，
從
不
間
斷
，
但
人
們
並
不
討
厭
他
。
點

點
師
往
往
躲
在
房
中
，
緊
閉
門
戶
不
讓
人
進
去
。
有

一
天
，
一

位
小
沙
彌
好
奇
偷
看
，
只
見
點
點
師
據
案
而
坐
，
桌
上
點
了
蠟

燭
，
放
上
紙
筆
，
點
點
師
或
大
聲
呵
責
，
或
據
案
疾
書
，
好
像

在
審
判
刑
案
的
樣
子
。
小
沙
彌
凝
神
細
看
，
隱
約
看
到
點
點
師

身
邊
站
滿
了
像
法
吏
、
像
差
役
的
人
，
嚇
得
馬
上
退
走
不
敢
再

看
。

上
面
開
列
一
群
飲
酒
食
肉
的
華
夏
沙
門
，
都
屬
有
神
蹟
顯

現
的
法
師
：
義
師
、
契
此
和
師
簡
能
預
示
吉
凶
；
雉
鳩
和
尙
喫

雉
鳩
肉
再
吐
出
活
生
生
的
雉
鳩
，
屬
一
種
幻
術
的
表
現
．
＇
亡
名

上
座
用
大
餅
捲
腐
屍
而
食
，
大
抵
亦
此
類
表
演
．
，
廣
陵
大
師
吃

酒
肉
又
掠
奪
他
人
錢
財
，
卻
能
在
眉
眼
間
射
出
神
光
.. 
點
點
師

不
斷
飲
酒
噉
肉
，
卻
另
有
幽
冥
中
處
置
案
件
的
判
官
底
身
份
。

像
這
樣
描
述
神
僧
，
必
然
是
佛
門
通
行
蔬
食
以
後
的
現
像
，
教

人
們
對
酒
肉
沙
門
不
可
輕
下
判
斷
，
因
爲
這
可
能
是
神
僧
故
意

如
此
示
現
的
假
相
。

尤
可
注
意
者
，
雉
鳩
和
尙
日
食
兩
雉
鳩
之
時
遭
到
其
他

僧
伽
和
俗
人
的
指
責
一
事
。
這
位
食
肉
老
僧
是
唐
憲
宗
(
八

O

六
？
八
二

0
在
位
)
御
宇
時
的
人
，
其
時
已
在
安
史
之
亂
(

七
五
五
？
七
古

一
-
)
以
後
的
中
唐
之
世
，
當
時
僧
俗
都
非
難
老

僧
的
行
爲
，
反
映
當
時
社
會
已
普
遍
認
爲
出
家
人
應
該
茹
素
。

同
樣
，
點
點
師
已
屬
五
代
十
國
時
的
人
，
他
經
常
飲
酒
進
肉
而

人
們
不
覺
得
他
討
厭
，
也
反
映
了
人
們
對
僧
徒
的
酒
肉
行
爲
反

感
，
而
點
點
師
不
被
厭
惡
僅
屬
特
殊
情
況
而
已
。

《
宋
高
僧
傳
》
上
述
一
連
串
的
描
寫
，
顯
示
了
蔬
食
主
義

在
佛
門
中
的
推
行
是
漸
進
的
，
自
唐
初
到
北
宋
早
年
尙
未
一
下

子
風
行
宇
內
，
大
抵
北
宋
以
降
，
蔬
食
纔
日
漸
鞏
固
，
以
迄
於

現
今
。自

從
《
涅
槃
經
》
提
出
每
個
人
都
有
「
佛
性
」
，
也
就

是
每
個
人
都
有
成
佛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甚
至
「
善
根
喪
盡
」
的
惡

人
，
只
要
不
再
爲
惡
，
也
可
成
佛
之
後
。
這
對
釋
迦
遺
教
在
中

國
延
綿
迄
今
，
影
響
甚
大
一
事
，
也
許
大
家
經
已
知
道
了
，
如

今
知
道
這
部
聖
典
原
來
更
影
響
華
夏
蔬
食
傳
統
的
建
立
！
然
而

若
非
經
過
梁
武
帝
與
釋
智
顗
一
俗
一
僧
先
後
有
意
、
無
意
加
以

推
動
，
《
涅
槃
經
》
不
過
躺
在
佛
寺
書
櫥
中
四
十
卷
抄
本
，
它

本
身
不
能
起
什
麼
作
用
的
，
因
此
更
使
我
們
知
道
「
弘
法
在
人

」

1
4的
重
要
性
！

自
從
蔬
食
傳
統
在
華
成
立
之
後
，
更
影
響
了
日
、
韓
、
越

三
鄰
的
出
家
衆
，
眞
可
謂
功
德
無
量
了
！

以
上
所
陳
，
是
據
拙
作
〈
論
推
動
華
夏
僧
尼
發
展
蔬
食
傳

統
的
兩
大
歷
史
因
緣
〉
(
刊
於
《
成
大
宗
教
與
文
化
學
報
》
第

十
四
期
，
台
南
，
二

0
1
0
)
改
寫
。



為 佤才第93卷第5期 ■ 14 

．
王
：

>,'o 
n
關
於
佛
陀
説
法
的
五
個
不
同
時
代
的
名
稱
和
每
一
時
代
講
些

什
麼
經
典
？
仕
邦
在
本
刊
第
九
十
三
卷
一
期
發
表
的
抽
文
頁

九
有
所
論
列
，
請
賜
閲
。
由
於
篇
幅
所
限
，
雅
不
願
照
抄
於

此
以
佔
版
面
。

1
2
「
亡
名
」
是
指
名
字
失
載
，
而
非
指
這
位
僧
徒
的
法
號
叫
「

亡
名
」
。

1
3在
中
圉
，
古
時
窮
困
的
人
遇
上
親
人
身
故
後
無
錢
替
死
者
辦

喪
事
，
往
往
不
得
已
將
親
人
遺
體
抬
到
公
共
墓
地
放
置
，
任

由
遺
體
自
然
腐
化
還
是
給
野
生
動
物
果
腹
。
這
種
可
悲
情
況

屢
見
史
傳
和
前
人
的
筆
記
或
小
説
。
這
種
作
風
或
屬
來
自
印

度
的
風
俗
，
如
晉
宋
之
際
釋
法
頵
f
(
卒
於
四
二
三
以
前
)
^

佛
國
記
)
詵
印
度
有
「
棄
死
人
墓
田
」
，
既
稱
「
棄
死
人
」

而
非
「
葬
死
人
」
，
可
見
屬
棄
屍
之
地
。
又
唐
玄
奘
三
藏
＾

大
唐
西
域
記
)
説
印
度
有
「
寒
林
者
，
棄
屍
之
所
」
。
足
見

這
風
俗
來
自
天
竺
。

1
4梁
釋
僧
祐
(
四
四
五
t
五
「
八
)
＾
弘
明
集
)
(
大
正
藏
編

號
二
－
o

－
)
的
〈
序
文
〉
略
云.. 

「
夫
道
以
人
弘
，
教
以

文
明
，
弘
道
明
教
，
敖
謂
之
弘
明
集
」
(
頁
－
上

)
o
祐
公

之
意
是
：

佛
家
的
「
道
」
理
是
要
靠
著
「
人
」
的
努
力
去
「

弘
」
揚
；
而
佛
陀
的
遺
「
教
」
是
要
有
人
撰
寫
「
文
」
字
加

以
間
釋
方
能
使
大
家
「
明
」
白
的
，
因
此
他
蒐
集
人
們
緣
於

「
弘
道
」
而
撰
寫
的
「
明
教
」
文
字
編
成
這
部
書
。
梁
釋
慧

皎
＾
高
僧
傳
)
(
大
正
藏
編
號
二

0
五
九
)
卷
十
四
所
附
〈

慧
皎
答
王
曼
潁
書
〉
略
云

.. 

「
道
藉
人
弘
，
理
由
教
顯
，
而

弘
道
釋
教
，
莫
尚
高
僧
」
(
頁
四
二
三
下
)
;
誓
荅
話
是
踵

隨
僧
祐
的
意
見
，
而
強
調
了
「
弘
」
揚
佛
「
道
」
和
閬
「
釋

」
本
門
「
教
」
義
更
要
靠
著
「
高
僧
」
的
努
力
。
皎
公
雖
然

強
調
這
是
「
高
僧
」
的
首
要
任
務
，
然
而
一
般
庸
常
沙
門
，

甚
或
在
家
的
居
士
，
何
曾
沒
有
肩
負
這
一
貴
任
的
義
務
？
因

此
仕
邦
將
祐
、
皎
二
公
的
高
見
簡
化
而
為
正
文
中
的
「
弘
法

在
人
」
四
個
字
＇
．

法
寶
M
P
3

免
簣
綽
緣

大
佛
頂
首
楞
嚴
經

0
＿
十
六
片
，
附
講
義
)
|
—
屏
東

普
門
講
堂
會
性
法
師
華
語
主
講
。
回
郵
八
十
元
寄
至
：

新
北
市
中
和
區
中
山
路
二
段
三
二
七
巷
十
五
號
六
樓

慧
霖
文
化
有
限
公
司
即
贈
(
限
台
灣
地
區
出
家
衆

索
取
了

洽
詢
電
話

.. 

Q
＿
I

二
二
四
五
0
三
一
八


